合肥物质院吊装作业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[       ]  第    号
	申请单位/部门
（作业组织部门）
	
	申请人
	

	作业单位（部门）
	
	吊装指挥（负责人）
	

	吊装人员及证书编号
	
	作业监护人
	

	吊装工具名称
	
	吊装质量
	        吨

	吊装内容
	

	吊装地点
	

	作业时间
	自 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   分至     月   日   时    分

	作业安全条件及措施确认：





作业单位（部门）现场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作业组织部门
审核意见
	意见：

安全责任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批意见
	意见：

审批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意事项：
1、吊装质量大于10 吨重物应办理均需办理此表。科研单元内作业由所属综合办审批，服务中心各部门由中心负责人审批，其他职能和支撑部门由安全保密处审批。本表一式两份，申请单位（部门）一份，审批部门留存一份。
2、若吊装质量大于等于40吨，或吊装物体精密贵重、形状复杂、刚度小、长径比大，或作业条件情况特殊，还应编制吊装作业和安全措施连同本表一同报审批部门。
3、大型起重吊装作业应划定吊装区域，设置警示标识，设专人监护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，严禁违章作业。
4、有驾驶室的吊装作业，吊装人员需持证上岗，并填写证书编号。



